
 

                                                                                                                                                        

 

【投保人及被保险人重要告知声明】 

 

1、 本人已在投保前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公司“）提供的提供的产品合同（包括产品

条款、风险提示书、投保提示书、产品说明书、健康告知、重要告知与声明）、购买说明、产品提示等内容，并充分了

解到以下内容：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期间、交费期限和交费方式、保险金额、犹豫期权利、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

的比例或金额、合同解除及退保费用、重要术语的释义。对贵公司的询问，本人及被保险人应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承

诺若上述声明不实，贵公司有权按照规定解除保险合同。 

2、 本人知晓购买分红保险时，分红不确定；理解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的保险保障、投资风险、保险费分配、保单账户

的管理及结算办法等事项，明白保单账户价值受投资账户和市场表现所影响，理解并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风险。 

3、 本人已知晓，本保险合同自贵公司收取首期全额保险费、核保通过并签发保险单时开始生效；具体生效日以及所有保险

责任均以保险合同所载为准，除由贵公司经正式程序修改或批注的内容外，其它任何人的口头及书面陈述、报告或合

约，贵公司无需负责。 

4、 对于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产品，本人已阅读并签署投保提示书，已知晓在犹豫期内投保人可行使合同解

除权而向贵公司申请终止保险合同，并可无息取回本人所交纳的保险费。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会有一定损失，本

人已知晓相关退保规定。 

5、 本人已知晓投保人超逾宽限期仍未支付保险费，且已选择了保险费自动垫付，则本合同可按自动借款处理。若当时本合

同的现金价值足以垫付到期保险费，则该项保险费由本公司先行垫付，作为自动借款处理。当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不足以

垫付到期保险费的，按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折算成可承保日数，同样作为自动借款处理。 

6、 本人/我们同意贵公司有权为履行保险合同或向本人销售贵公司的保险产品而使用个人信息或资料，或按照境内外相关

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不时直接或间接的根据要求作合理披露。除此之外，本人上述个人信息或资料不得被用于他用或披

露给第三方。 

7、 本人知晓目前上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及其辖区设有分公司，可支持上海市及其辖区的线下业务服务，非以上地

区的客户将可能存在服务不到位，时效可能会受到影响。 

8、 本人同意使用本人账户实名认证相关信息作为投被保险人（投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包括且不限于姓名、身份证号、手

机号、账户信息等。 

9、 本人同意贵公司在审核本人投保申请或理赔申请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委派医师或指定医疗机构安排体检。 

10、 本人愿意接受贵公司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以及其他方式对本人进行的回访、问候或沟通。 

11、 本人同意身故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 

12、 本人承诺所填写各项信息均真实完整，知晓并同意贵公司采集本人信息为本人提供计算保费、核保、发送保险合同信

息等服务之用。如因信息不完整或不真实而导致本人权益受损，贵公司无需承担责任。若本人信息发生变更，将及时至

贵公司办理更正手续。贵公司承诺未经本人同意或授权，不会将本人的信息用于贵公司和第三方的销售活动。 

13、 以上声明只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适用。 


